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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技创新是城市发展的新引擎，为城市提供智能化治理工具的同时，也形成了新的治

理空白，加剧了治理过程的不确定性。两者间对立统一关系可以从国家战略实施、产业转型

升级、城市治理工具更新、科技创新过程与结果等方面加以厘清。在“人本-创新-协同”的逻

辑框架下，探讨了强化城市治理就要转变政府职能、突出主体示范引领、强化社会监督，明确

各主体在城市治理中的定位与职责，坚持城市社会稳定、安全、人本的基本要求不动摇。分

析表明，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就城市治理目标的实现路径、智能化工

具的使用边界、城市公共服务的供给以及治理过程的动态监督等重点问题提出具体要求，重

视法治德治的结合，完善和创新城市治理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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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和市场化促使人才、资本、信息等在全

球范围内加速流动，构筑出地区间动态的创新格

局，形成了以城市为结点，人才资源、商业活动、文

化交流、信息流通、政治参与及创新活动等交互的

全球竞争网络。纽约、伦敦、巴黎、新加坡等城市吸

引了全球顶尖企业和人才，中国主要城市的竞争力

也不断增强。一方面，各大城市基于全球化战略定

位，致力于提升自身综合实力以增强对人才、技术、

资本等的磁吸效应，为个人和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

境；另一方面，快速城镇化催生出许多空间高度压

缩、人口高度集聚的大城市与超大城市，行为主体

之间矛盾凸显，城市治理面临严峻挑战。截至2018
年末，中国约有8.31亿人生活在城市[1]，有6个人口

超千万的超大城市（全球共36座），国内24个1000
万人以上的大都市圈以6.7%的土地集聚了33%的

人口 [2]。预计到 2050 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超过

80%[3]，届时将新增2.55亿城市人口[4]。亚里士多德

曾说，“人们为了活着聚集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加

美好而居留于城市”，面对日渐枯竭的自然资源、高

密度的拥挤空间、有限的公共资源与就业机会，“城

市，如何能让生活更美好”是需要深入探索的问题。

科技创新已成为城市发展和崛起的动力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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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改变了城市的外在形态，也改变了城市社会结构

和秩序。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

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

定》）指出，要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和“科技支

撑的社会治理体系”[5]，突出科技创新在治理领域的

关键作用。城市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场域，科技创新

嵌入城市治理是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同时也加剧了城市治理过

程的复杂性与治理成效的不确定性。因此，有必要

按照城市治理体系的运行逻辑，厘清科技创新嵌入

城市治理的基础前提和目标任务，构建治理主体的

协同关系并规划治理的可行路径，明确工具使用的

边界和权责归属。在此基础之上，按照“人本-创
新-协同”的逻辑，不断完善、创新城市治理体系和

体制机制，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1 从管理到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城
市问题

梁鹤年在译亚里士多德名言时说，“城邦起于

保生存，成于求幸福”[6]。芒福德把“能以专门化、职

业性、集体的形式解决人类的各种需求”归结为城

市的普遍特性[7]。关于城市与民族国家关系，普遍

认为：城市与国家相伴相生，主要经历由城市国家

到国家城市的变迁过程，前一阶段是城市权力被国

家权力所替代，后一阶段则是国家重新赋予城市权

力的过程。查尔斯·蒂利指出，城市与国家关系演

变是强制与资本之间的互动机制在发生作用[8]。张

福磊则表述为，“国家是包括城市在内的所有嵌套

和附着在国家内部的地域性组织的创造者和主宰

者”[9]。中国早期的城市管理始于“城”与“市”在地

理空间上的统一，可追溯到西周或更早。春秋战国

时期，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促进了私人手工

业和商业发展，城市日渐繁荣，齐国都城临淄就有

居民7万户[10]，公共卫生、人居环境、道路交通等城

市管理需求应运而生。西方有关城市的思想可在

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寻

到其渊源，他们的“理想城市”理论成为后世城市发

展与管理的价值标准和理想目标。“城市是人类的

实验室，人们蜂拥而至，在这里追寻梦想，创造、建

设和改造城市。”[11]罗伯特·帕克认为，“城市居民在

没有明确意识到改造城市也是在改造自己的情况

下，在建设城市的过程中也间接改造了自己”[12]。

在此过程中，工业革命推动了城市“爆炸式”扩张，

新的城市问题汹涌而来。芒福德曾预言，“当城市

到达一定的规模，法律与道德就将面临崩溃”[13]。

罗伯特·帕克和芒福德的观点已被逐一验证，这提

醒人们更需要审慎对待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科技

创新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在理论思考上列斐

伏尔提出的“城市权力”则可作为参考范式之一[14]。

20世纪中后期以来，科技浪潮加速推动国家

和城市发展所需要素脱离原有固定“场所”，“流动

空间”逐渐替代“地方空间”[15]，地区边界日渐模糊，

“地理的终结”[16]“距离的死亡”[17]，甚至是“民族国

家终结”的论断相继提出并引发激烈辩论[18]。随着

世界各国，尤其是非洲、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

和地区遭遇严峻的发展瓶颈问题，“治理”（gover⁃
nance）一词被提出并使用。库伊曼和弗里埃特[19]、

罗茨[20]、皮埃尔·戈丹[21]、罗西瑙[23]等构筑了治理理

论的基础框架之后，“治理”被当作一把打开各地发

展困囿之门的“万能钥匙”得到广泛使用，甚至是

“滥用”[24]。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 30年，基本形成了国家

权力对城乡基层社会管理的组织化与制度化构建，

政府权力极大发挥。改革开放起，市场力量诱使城

市朝着自发、自下而上的方向发展，政府权力和市

场机制成为形塑城市的两股最重要力量。中共十

八届三中全以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升

至国家话语，成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中国的重

要创新。尹东华 [25]、王诗宗 [26]、王浦劬等 [27-28]、何增

科[29]、俞可平[30]等从起源与含义、维度与评估、变迁

与机制等方面勾画出中国治理理论的基本轮廓。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治理”一词出

现了 81次，从国家到全球、县域到省域、乡村到城

市，构成了治理研究的多个维度。改革开放 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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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中国城市化成就举世瞩目，但城市问题和矛盾

凸显，理论发展与实践需要将推动城市治理研究走

向高潮。西方治理理论主要是对发达国家的经验

总结，基本沿传统公共管理（traditional public ad⁃
ministration）到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
ment）、协同政府（joint-up government）再到新公共

治理（new public governance）的范式展开，具有一

定的普适意义。但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国情社情与

西方发达国家不同，道路和工具的选择也应有所不

同。因此，在技术迭代和要素流动速度加快的全球

化背景下，中国城市治理对国际经验的借鉴需要更

为理性和谨慎，探寻城市治理的“中国道路”。

2 科技创新与城市治理的辩证关系

随着科技进步和城市经济发展，城市各利益群

体在价值观、公共服务需求与政治参与诉求等方面

的分化日趋明显，科学技术的断裂式变革要求城市

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与之相适应。城市治理主体

及其利益诉求多元化、关系与问题复杂化、治理技

术与工具现代化的特征，加强了科技创新与城市治

理内在的逻辑关联，这种嵌入式互动是一个一体多

面的复杂过程。

2.1 国家、城市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

2.1.1 科技创新支撑国家战略实施

在中国，从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行政权力之下形

成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发展，到市场化改革后的城市

崛起，主要依靠要素驱动卷入全球竞争，长期处于

价值链低端并形成路径依赖，引致结构失衡、增长

乏力、环境恶化、社会不平等加剧。数据显示，中国

固定资产投资从 2009 年的 22.49 万亿元增加到

2018年的 63.57万亿元，而对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贡献却从 8.7%下降到 2.2%[31]。实践证明，生产

要素和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不可持续，必须转

向创新驱动的发展阶段（图1）[32]。中共十九大报告

确立了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纲要》明确了创新驱动的“三步走”战略，尤其

是在航空航天、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光

电芯片等关键领域的颠覆性突破，有利于打破西方

发达国家长期以来的垄断地位，支撑国家战略实施

并提升国家竞争力，事关国家富强与民族复兴。

2.1.2 科技创新驱动城市发展和崛起

近年来，作为国家竞争的重要支点，城市竞争

日趋激烈。2018年，北京、上海“全球城市指数”得

分分别为35.4分和31.2分（满分100分），位列排行

榜第 9和 19位，与 2017年排名一致；广州、深圳分

图1 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力发展阶段理论”下中国经济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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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位列 71和 80位，比 2017年分别下降 11位和 14
位；长沙、宁波、无锡等 6 个城市首次上榜（图

2）[33]。而在与“创新”“治理”“市民幸福感”等相关

的“城市潜力指数”上，中国主要城市表现不佳，北

京仅列第 47位，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依旧领跑

世界。

同时，中国城市在科技创新特征上的地区差异

也十分显著：在全国科技创新水平较高的前100位
城市中，东部地区占40个，东北地区仅有9个；各地

区进入前 100的城市数量占该地区城市总数的比

重上，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

呈现东部领先、西部崛起、中部维持、东北衰落，南

北差异扩大的非均衡发展特征明显（图3），部分城

市陷入科技创新的“资源诅咒”，城市间科技创新的

“马太效应”放大。此外，城市行政级别与开放程

度、城市群发展水平、人才、城市营商环境以及城市

创业孵化是影响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34]。

2.1.3 科技创新助力城市产业转型和结构优化

长期以来，支撑中国产业发展的技术主要依靠

引进、模仿和吸收基础上的再创新，而自主创新、集

成创新能力不足。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

发展可持续性差，纺织、钢铁、水泥、有色等行业产

能严重过剩；创新驱动的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

产业具有高知识性和高附加值，但缺乏动力源。

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31.3万亿元，占

GDP比重 34.8%，成为各大城市拉动内需、促进经

济增长的强劲动力，总量和占比都有待提高[35]。因

此，以持续的科技创新为内在支撑，推动城市产业

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尤其是在新能源、新材料、智

能制造、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领域的技术突破

和推广应用，将大幅降低企业成本，改进生产、生活

和消费方式，减少人类活动的资源依赖和环境破

坏，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2.1.4 科技创新为城市治理提供新的工具和途径

科技创新在推动产业朝集约、高效、绿色环保

方向发展外，还为更具包容性、高效率、可问责、开

放共享的城市治理提供了更多可能和技术支持。

各地城市积极推动互联网、现代通信、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先进技术与城市政务、交通、医疗、文教娱

乐、环保及媒体互动等方面深度融合，为公民提供

更加快速、精准、多元和便捷的城市服务，为解决城

市顽疾贡献了全新的理念、工具和途径，极大提升

了城市治理的效能。

2.2 科技创新治理的必要性

科技创新成果的社会化应用体现了人们对提

高生活质量、改善生态环境和城市面貌的永恒追

求。同时，科技创新在知识产生及技术形成、转化

与扩散过程中逐渐脱离技术本身，造成城市社会秩

序的颠覆性解构，在伦理道德、情感维系、信任与安

全等方面引发了多重危机，隐蔽性高，影响深远，没

有任何一方具备解决上述难题的全部知识、资源和

技能。科技创新越是向前推进，治理的必要性和难

度也就越大。

2.2.1 科技创新需要引导、激励和保护

科技创新的作用毋庸置疑，但并非任何组织或

个人都能成为创新主体。显然，政府和社会主要是

图3 中国科技创新水平前100位城市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报告2018》）

图2 北京、上海与全球排名前5城市的全球城市指数

及潜力指数情况

（数据来源:《2018年全球城市指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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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成果的使用者，普遍不具备科技创新的资

源和能力；企业理应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但其创

新活动主要围绕自身产品展开，在涉及社会公共福

利改进方面的创新则显得动力不足；高校、科研院

所在科技创新的知识产生和理论深化方面有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但成果转化与应用程度亟待提高。

因此，针对各行为主体的特征和优劣势，通过体制

机制设计引导和鼓励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积极

投身创新活动，尤其是在关乎民生福祉的领域，更

需要创造条件、营造氛围，推动科技创新知识产生、

成果转化、推广应用及产权保护等，这些也是城市

治理的重要内容。

2.2.2 科技创新平台搭建是城市治理的重要范畴

尽管科技创新活动须在特定地理空间内进行，

但所需要素及其成果扩散已突破“空间界线”，在全

球价值链中快速流动。为了汲取新的知识和技能，

创新主体必须主动向外搜寻交流、学习的机会和平

台，增强自身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类似活动大

多超越了物理空间的界限和主体自身的能力范围，

尤其是创新意愿和活力较高的中小企业，无力应对

此类跨城际、区际乃至国际交流过程中可能遇到的

困难和挑战，更需要政府在平台搭建、资源统筹方

面给予必要支持。

2.2.3 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引发的新问题是城市治

理的重点对象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对科技的依赖程度

超过任何历史时期，却也难以摆脱科技对人类活动

的裹挟。正如斯诺登所言，“推动科技进步的人，不

太会限制它的应用与使用”，“助纣为虐的也不是科

技本身，而是每天使用却不了解机器的所有

人”[36]。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基因技术引发

的生物伦理问题、互联网经济催生的失业问题、人

工智能引致的信息泄露问题等被激化和放大。此

类技术的高技术门槛加大了决策者对其运行机理

和危机产生原因进行深入分析的难度，对传统城市

治理的行动逻辑和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这

些问题触及治理的诸多空白领域，涉及范围广、影

响程度深、治理难度大，治理的过程和效果直接关

系到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

2.2.4 科技创新带来的收益分配和风险平衡需要

治理

城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提供了广泛的应用场景和商业机会，各

大城市陆续在医疗、教育、出行、养老、政务等诸多

领域推进“互联网+”“智慧+”，企业作为研发主体，

从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然而，随着互联网、人工智

能深度融入社会生产生活，公民日常活动轨迹暴露

无遗而不自知。2018 年，全球产生的数据为 33
ZB，若以 25 MB/s的网速下载也需要 3.93亿年，这

些元数据构成了数字经济和城市治理的基石，却也

沦为不法分子谋取暴利的来源。同期，中国网络犯

罪案件数量同比升幅达50.91%，主要为信息传输、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案件[37]。科学数据管理、网络

安全、区块链、智能网络汽车等技术标准正在探索

之中；金融信息服务、微博信息服务、网络直播、政

务新媒体等有关网络内容管理亟待规范；个人信息

保护法、密码法、数据安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修

改）、电子商务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尚处计划、起草或

试运行阶段。上述领域事关国家经济安全、社会和

谐稳定和公民基本权利，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

探索都尚处探索阶段，治理难度可见一斑。因此，

在治理过程中，治理主体必须充分掌握科技创新的

知识构成和运行机理，从原则方法到路径目标，实

现科技创新嵌入城市治理各环节的规范化、法制化

和制度化，在可控边界之内平衡利益与风险。

3 科技创新嵌入城市治理的逻辑体系

俞可平[38]认为，国家治理体系主要包括治理主

体（谁治理）、治理机制（如何治理）及治理工具（依

靠什么治理）三大部分，分别对应政府官员素质、治

理制度以及治理技术并有对应要求。城市治理作

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特定地理空

间上的呈现，因而在治理目标的确立、治理主体协

同关系的构建、治理体制机制的设计与运行、智能

化治理工具的使用和效果反馈等方面既有共性也

有差别。科技创新嵌入城市治理体系具有两面性，

二者的渗透与互动作用并不十分明晰，需要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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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体系的各方面加以厘清，有助于完善城市治理

体系、提升城市治理效能。对此，可从以下问题展

开：城市治理主体的能力及关系，科技创新嵌入城

市治理体系的基础和目标，城市治理如何应对科技

创新带来的新问题。

3.1 城市治理的主体、能力及关系

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多元协同的

治理关系构建是关键，也是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的

重要体现。在中国，政府是治理的领导力量，企业

组织、社会组织及公民是实现治理资源和能力互补

的重要组成部分，分别代表了行政、市场和社会结

成的城市治理主体力量。

首先，现代化、智能化的治理工具要求重新定

位政府的角色和职能，从中央到地方，依然需要坚

持党领导下的多元协同关系的构建。（1）政府是治

理体制机制的主要设计者，借助“硬”性权力为城市

治理提供法治保障，这是城市善治的前提；（2）将分

散的治理主体结成社会公共利益联合体，协调治理

各方达成目标与行动一致，本着“共建共享”原则设

计主体之间的制衡机制；（3）权力下放，实现全能型

政府向有限型政府的转变。事实上，建立在科层制

基础上的传统城市治理逻辑和治理能力已无力应

对科技创新导致的新的治理难题，迫切要求城市政

府更新理念、转变职能、提升管理技能；（4）在当前

阶层固化与分化并存，社会联结日趋脆化的关系

中，政府有责任在共同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

念以及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方面发挥引领和示范作

用，构筑信任互助的多元共治氛围与空间。

其次，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关键主体，也是城

市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通过市场机制发挥了对多

数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并能精准、快速捕捉市

场信息，以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市场需求。实

践证明，市场会失灵，也需要规范和规制。一方面，

许多涉及民生福祉的公共服务较难定价，竞争机制

的引入和市场化运作的难度较大，企业缺乏供给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资本的逐利性与自然

环境资源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较难兼容，甚至是

相背而行，有极高的安全、道德及信任风险，需要借

助政府和社会力量予以适当干预和监督。

最后，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社会层面更加

关注政府无力企及、企业不愿涉足的领域，社会弱

势、边缘群体争取权力和保护领地的意愿强烈，有

较强的地域属性。与政府的“硬”性权力不同，社会

力量基于地缘和血缘关系，倚靠共同的价值体系、

认同感、归属感和经常性联系提供便捷化服务，擅

长以“柔”性力量促成各种正式或非正式联合，对城

市政府决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与此同时，鉴于当

中多数属于非官方、自愿性的民间组织，其运行的

规范性、合法性需借助行政和市场力量加以矫正。

3.2 科技创新嵌入城市治理体系的基础、目标及

路径

科技创新的“双重身份”在城市治理过程的关

键环节和敏感部分充分显现。在治理过程中，任何

先进治理工具和方法的使用都须满足安全、稳定和

人本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之上构建的科技支撑的

城市治理体系才能助力城市治理目标的实现。同

时，对公共服务的供给和使用情况进行实时监督和

动态反馈，又构成了行动主体改进技术、提升服务

的重要依据，进而推动城市治理体系的螺旋式上

升，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图4）。

3.3 城市治理对科技创新带来的治理难题的回应

科技创新丰富了城市治理的工具，提升了城市

治理的效能，也形成了诸多治理空白，如何填补这些

空白将直接影响城市治理的方向和成效。基于此，

从“人本-创新-协同”的逻辑出发提出以下要求。

一是确保稳定与安全。即政治稳定和社会安

宁作为社会发展、经济繁荣、人民幸福的根本前提

不能动摇，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也不能例外。

二是合法性保证。与科技创新相关的创新行

图4 科技创新嵌入城市治理的基础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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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知识产权、传播途径、推广使用、信息公开以及隐

私保护等方面都要有法可依，亟需加快完善相关技

术标准和法律体系建设，强化治理的法治保障。同

时，各主体间要加强服务与自我服务、教育与自我教

育、监督与自我监督，在行为规范、发展推动、责任明

确、矛盾化解方面需发挥应有的示范作用。

三是要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公序良俗。对

于违背传统道德伦理和公序良俗的现象和问题要

及时制止和矫正，防止情感、道德和信任危机加深

和扩散。

四是多元协同，完善科技创新链条。厘清政

府、企业与社会三者间的逻辑关联，在基础研究、成

果转化、关键领域的技术突破等薄弱环节下功夫，

因地制宜、因城施策，创新城市治理方式，提升城市

治理效能，实现协同、高效和人本化的城市治理。

4 结论

随着全球化和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国家与城市

发展都需要科技创新提供新动能，更新治理理念和

行动逻辑，提供现代化、智能化的治理工具。同时，

科技创新的过程和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又增添了新

的治理难题。从国家战略支撑、产业转型与结构调

整、治理工具和途径需求等角度分析了科技创新的

重要性；从科技创新主体的动力来源、合作平台的

搭建、治理难题的有效回应、收益与风险的平衡等

方面强调了科技创新治理的必要性。基于科技创

新与城市治理的辩证关系，梳理了由政府、企业和

社会联结而成的城市治理主体，分析了各自的职能

定位及其互动关联。明确提出，要坚持政府在城市

社会治理中的领导地位，充分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

活动中的中坚作用，确保社会广泛参与和监督下实

现“硬性”权力与“软性”力量的结合。在城市社会

稳定与安全的基本前提下，明确科技创新嵌入城市

治理目标和实现路径，保持治理主体行动一致。同

时，要完善相关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机制，强化使用

过程和结果的监督与反馈，协同攻克城市难题，以

科技创新助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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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to embe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to
urban governance

AbstractAbstrac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a new engine of urban development. While providing intelligent governance
tools, it also forms a gap in urban governance and intensifies the governance process uncertainty. We try in this article to un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from the aspects of national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urban governance tools upda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rocess and results. Under the logical framework of people-oriented-
innovation-coordination, we propose to change government functions, highlight subject demonstration and guidance, strengthen
social supervision, clarify the positioning and responsibility of each subject in urban governance, and adhere to the stability,
security and humanity of urban society. On this basis, we put forward specific requirements on key issues such as the path to
urban governance goals, boundaries of intelligent tools, provision of urban public services, and dynamic supervision of
governance processes. We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mbin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rule of virtue to perfect and innovate
th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of urban governance.
KeywordsKeyword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urban governance;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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